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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，同一单位“同工不同酬”

现象有违公平原则；派遣用工范围亟待规范。 在浙江从事农

民工培训的林欣欣在即将开幕的人代会上将提出有关建议。

“相同或相近岗位应享受同工同酬；劳动派遣工的适用范围

也应加以详细规定，主体性岗位要避免长期使用派遣工。”

林欣欣代表说。 这一建议道出了李海林的苦衷。毕业后，李

海林在福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4年了，初听上去令人羡慕，可

小李却高兴不起来。 “工资、奖金每月加起来顶天儿也

就3000元，与正式聘用人员相差近一倍。住房公积金、过节

费、餐补等也少得可怜，实在难有集体归属感。”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定“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

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”。林欣欣代表说，这明确规定了

派遣工的同工同酬权，因此应加强对劳务派遣工审查，保障

其同工同酬权利。 劳动合同法定义的“劳务派遣”是“临时

性、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”。可实际上，不少企事

业单位的主体性、长期性岗位也使用成本更低的劳务派遣工

。 上海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吴门对劳动派遣工进行了近

三年的调查。他对新华社记者说，企业在非临时性的主体岗

位上使用劳动派遣工，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，另一方面为了

获得灵活的用工机制，提高抗风险能力。而事业单位使用派

遣工则由于不断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能与用工编制不匹配。 事

业单位的聘任制改革正在进行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



尹蔚民12月30日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透露

，2011年中国将全面完成事业单位聘用制推行工作。 吴门说

：“一步到位解决不现实。例如对‘同酬’的定义是仅指工

资条上的数字，还是包括其他福利待遇，这还需进一步定义

。” 由于身份不同，李海林在单位里发展空间狭窄，升职、

评职称都受影响。 林欣欣代表说，派遣工与“正式工”的差

距不仅表现在基本工资、奖金和各类津贴等显性利益分配，

还包括社会保险、教育培训等隐性利益的缺失，“这些对劳

务派遣工来说都是不公平、不合理的”。 “派遣用工的无序

扩大导致派遣工责任心下降，流动性增加，从长远而言不利

于企业的发展，并未能实现薪酬支出和管理成本的节约。”

吴门说。 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张瀛岑说：“

无论何种情况下同工不同酬都是不健康的，没有好的薪酬制

度企业也难以做大做强。”新闻推荐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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